	[image: image1.jpg]



	【法宝引证码】：CLI.4.6080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纺织品出口配额的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纺织品出口配额的管理办法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２９日对外经济贸易部令第５号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履行中国政府与纺织品进口设限国家政府签定的双边纺织品贸易协议，有效地管理纺织品配额，有秩序地发展对这些国家的纺织品出口，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部（以下简称“经贸部”）统一领导对设限国家的纺织品出口管理工作。对外负责谈判协议，协商解决双边协议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内负责纺织品出口配额的分配、调剂、监督使用和管理，授权纺织品出口证书的签发部门，统一管理全国证书的发放和统计。  ２．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经贸厅（委）、外贸局（以下简称各地经贸委）为本地区对设限国家出口纺织品的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根据经贸部的授权签发纺织品出口证书；按经贸部规定组织本地区范围内的纺织品配额的余缺调剂；管理和督促检查本地区出口企业所分得配额的使用并负责本地区对设限国家纺织品的出口统计工作。  ３．海关总署及各地海关对所有输往设限国家协议项下的纺织品实行监管，凭有效的纺织品出口证书查验放行货物。  

对设限国家协议项下纺织品品类（包括配额品类和非配额品类）见附件一。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设限国家，为与中国签定双边纺织品协议的美国、欧共体、加拿大、芬兰、挪威和奥地利。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纺织品配额，系指双边协议项下棉、毛、人造纤维、其他植物纤维和丝混纺纺织品及其制品的出口数量的限额。纺织品分类和配额计量单位以双边协议规定为准。

第二章　出口许可制度
第五条 对设限国家出口纺织品实行纺织品配额和出口许可证管理制度。配额由经贸部按本办法有关规定进行分配；出口许可证由经贸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和各地授权签证部门按经贸部分配的配额签发。

第六条 有纺织品出口经营权并承担上缴国家出口创汇任务的企业方可申请其经营范围内的纺织品配额。

第七条 已获配额的出口企业在每批货物出运前凭合同正本或副本，商业发票，国内生产加工证明以及信用证或本票向签证部门申领出口许可证或其他证书。出口许可证正本交进口商凭以清关提货或向其政府主管当局申请进口许可证。出口许可证副本一联（海关查验放行联）交海关查验放行，另一联经海关核验后退主管发证当局。

第八条 各种出口证书均应严格按照经贸部编制的《填制说明》用打字机或微型计算机填制。证书一经签发，持证企业不得自行涂改。证书种类见附件。

第九条 签证日期应量接近货物的实际出运日期，许可证所列年度应与货物出运年度相一致。各种证书的有效期为三个月，签证一般为三个工作日。

第十条 纺织品出口签证按国家有关规定收取签证费。签证费用于与本项工作有关的开支，不得挪用。

第三章　配额的分配
第十一条 分配原则　为稳定市场、增加创汇和有效管理，配额分配应相对集中，不宜过散；配额基本上分配给有纺织品出口经营权，承担上缴国家出口创汇任务并有对设限类别出口实绩的出口企业；分配多少配额，按其上年出口实绩多少、售价高低和对纺织品出口的贡献大小以及执行本办法有关奖惩规定而定。

第十二条 分配方式１．基础配额的分配  

基础配额分配每年分预分和决分两次进行。上年九月进行预分，当年三月进行决分。

（１）基础配额的预分

１）于每年九月预分下年度配额。凡持有基础配额的出口企业在当年度一至八月实际使用基础配额达到６０％以上的，按基础配额的８０％预分下年度配额。实际使用基础配额少于６０％的，原则上按实际使用基础配额数预分下年度配额。

２）配额预分计算公式为：

ａ．当年一至八月实际使用基础配额达到６０％以上的，可预分基础配额的８０％：

基础配额×８０％＝下年预分配额数

ｂ．当年一至八月实际使用配额基数未达到６０％的：

配额基数×实际配额使用率＝下年预分配额数

（２）基础配额的决分

１）凡持有基础配额的出口企业，在正常贸易条件下，配额使用率在９０％以上者，可获得上年基础配额的１００％；使用率低于９０％的，按其实际使用率分配。如使用率低于９０％，但在当年七月十五日前上交未用数的，可获得上年基础配额的１００％；如连续两年未使用完所分得的配额，即使按规定的时间上交，也要适当减少其第三年度配额。如在八月至九月交回当年剩余配额，下年配额扣罚交回部分的２５％；十月至十一月交回的，扣罚交回部分的５０％；十二月一日以后交回或不交回的，扣罚交回或不交回的全部。如连续两年不交回当年剩余配额或浪费配额情况严重，按未使用部分加倍扣罚。

２）配额决分计算公式为：

ａ．上年配额使用率在９０％以上（包括在七月十五日前交回剩余配额）：

上年基础配额×１００％＝当年基础配额

ｂ．上年配额使用率在９０％以下，剩余配额在８－９月交回，扣罚交回部分的２５％：

上年基础配额－交回配额２５％＝当年基础配额

ｃ．上年配额使用率在９０％以下，剩余配额在１０－１１月交回，扣罚交回部分的５０％：

上年基础配额－交回配额×５０％＝当年基础配额

ｄ．上年配额使用率在９０％以下，剩余配额在１２月１日以后交回或不交回，扣罚交回或不交回配额的全部：

上年基础配额－交回或不交回配额＝当年基础配额２．年增率配额的分配  

（１）年增率配额由经贸部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国家有关部门的出口企业纺织品出口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其中各省、市、自治区、计划单列市的配额切块分配到各地经贸委，各地经贸委将所分得的配额根据经贸部的规定对本地区的有关出口企业按纺织品出口的贡献大小提出分配意见报经贸部核准后按基础配额在决分时一并下达。国家有关部门的出口企业配额由经贸部按有关企业纺织品出口贡献大小在决分时直接分配。

（２）纺织品出口的贡献大小，系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国家有关部门出口企业上年纺织品出口总值所占全国纺织品出口总值的比重。

（３）年增率配额分配计算公式为：

ａ．　全国纺织品出口总值

───────────＝每标准配额平均创汇金额

年增率标准配额数

ｂ．　ＸＸ省纺织品出口总值

────────────＝ＸＸ省年增率配额数

每标准配额平均创汇金额３．其他灵活配额的分配  

其他灵活配额系指使用协议部分灵活条款（上年结转和当年类别转移部分）所提供的配额和执行本办法有关奖惩条款所扣罚的配额以及各地上交经贸部的配额。

（１）上年结转和当年类别转移部分配额的分配：

ａ．一部分由经贸部按本办法第三章第十一条在配额决分时择优分配，一并下达。

ｂ．另一部分按本办法第四章第十四条执行。

（２）扣罚所得的配额先用于补偿受损失的出口企业，如有剩余按本办法第六章第十七条分配。

（３）各地上交配额按本办法第四章第十四条执行。４．配额的招标  

（１）为鼓励发展高档服装产品的出口，提高配额使用的经济效益并给符合条件的出口企业提供竞争机会，经贸部每年安排部分配额进行招标。

（２）配额招标由招标工作委员会（由经贸部对外贸易管理司、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组成）具体负责。

（３）配额招标按经贸部制定的配额招标办法执行。

第四章　配额的转让和调剂
第十三条 配额的转让１．持有基础配额的出口企业可在本地区内自行协商进行配额转让，但须当地经贸委批准并报经贸部备案下达配额转让通知后方可执行。  ２．持有基础配额的出口企业可跨地区自行协商进行配额转让，但须通过配额转出企业所在的当地经贸委批准报经贸部备案下达配额转让通知后方可执行。  ３．转出的配额必须是各出口企业的基础配额，转出的比例最高为有关类别的２０％，如转出数量超过２０％，则在分配下年配额时扣减所超百分比的数量，如连续两年转出同一类别的配额，则在分配第三年配额时予以适当扣减。  ４．配额的转让应在持有基础配额的出口企业间进行。如需转至有纺织品出口经营权并承担上缴国家出口创汇任务但无基础配额的出口企业，须通过配额转出企业所在的当地经贸委同意报经贸部批准下达配额转让通知后方可执行。  ５．配额转入者不得将转入的配额再次进行转出。  

第十四条 配额的调剂１．各地经贸委可根据本地区出口企业的配额使用情况组织持有配额的出口企业间的纺织品配额余缺调剂，但须报经贸部备案后下达配额调剂通知方可执行。  

如需调至有纺织品出口经营权并承担上缴国家出口创汇任务但无配额的出口企业，须报经贸部批准后方可执行。２．经贸部可视具体情况于下半年组织全国范围内的纺织品配额余缺调剂。  

（１）调剂配额的来源，主要是各地方经贸委上交的剩余配额和使用协议部分灵活条款（部分上年结转和当年类别转移部分）所提供的配额。

（２）配额调剂按本办法第六章第十七条执行。

（３）配额调剂相对集中进行，公开透明。

（４）配额调剂申请应通过各地经贸委向经贸部提出，经贸部一般不受理地方出口企业直接提出的配额调剂申请。

第五章　配额的计算和统计
第十五条 对各协议国家，配额均以日历年度计算。

第十六条 纺织品出口证书的统计工作按经贸部制定的《对纺织品设限国家发放出口证书进行电脑跟踪统计的施行办法》执行。

第六章　奖惩
第十七条 对严格执行本管理办法和出口实绩达到分得配额９５％以上的出口企业，只要符合下列条件者，则给予一定额度的奖励：１．发展高档产品出口成绩显著，售价水平高；  ２．带动非配额产品出口贡献大；  ３．使用国产面料高于同类企业。  

第十八条 对于下列情况则给予处罚：１．对不按本办法规定上交剩余配额的，按第三章第十二条进行扣罚。  ２．对擅自超用配额的出口企业和超配额发证的签证机构，将按多占配额如数扣罚或加倍扣罚出口企业下年配额并通报批评签证机构。对严重超额发证的签证机构，将吊销发证权。  ３．对售价过低的出口企业，交酌情减少其有关类别的下年配额。  ４．对只发空证而不实际出口货物的舞弊行为将加倍扣罚出口企业下年配额。  ５．对违反进口国原产地规定，非法利用第三国／地区产地证或标签转口我国纺织品至设限国家的出口企业，视其情节轻重扣罚或加倍扣罚有关出口企业或地区的配额或没收货物、处以罚款，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６．因管理不善丢失空白许可证而占用我国配额者，加倍扣罚下年配额。  ７．对私自更改，伪造纺织品证书者，依法从严惩处包括交由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８．对违反本办法的有关规定而出口的货物，海关可根据情况作出罚款或没收货物的处理。  

第十九条 奖励配额的来源，为扣罚配额和使用部分灵活条款所提供的配额。但扣罚配额先用于补偿被占用配额的出口企业。

第二十条 出口企业获得的奖励配额将不作为下年配额的基数。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纺织品配额管理的各项工作应严格执行本办法，防止主观随意性。经贸部和各地经贸委的管理工作人员应接受监督，如有以权谋私、违反本办法者，经调查核定后，将视情节轻重给予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各地经贸委和各出口企业均应安排足够的人员专司此项工作，管理人员要相对稳定。

第二十三条 各地经贸委根据应本办法，结合本地区具体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并报经贸部备案。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从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起实施，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印发的《管理办法》即行失效。

附件一：

对设限国家协议项下纺织品品类纺织品配额品类表

配额品类表

第一组

国别　类别　　商品名称

美国　２００　零售用缝纫线及纱

美国　２１８　色织布

美国　２１９　帆布类

美国　２２６　计司布，细布等

美国　２３７　游戏装，日光服等

美国　２３９　婴儿装

美国　３００／３０１　棉质普／精梳线

美国　３１３　棉质平纹布

美国　３１４　棉质夫绸及阔幅布

美国　３１５　棉质印花用布

美国　３１７／３２６　棉质斜纹布／贡缎

美国　３２６　其中贡缎

美国　３３１　棉质手套和露指手套

美国　３３３　棉质男及男童西装式外衣

美国　３３４　棉质其他男、男童外衣

美国　３３５　棉质女、女童外衣

美国　３３６　棉质连衣裙

美国　３３８／９　棉质男、男童、女、女童针织衬衫

美国　３３８／９-Ｓ　其中棉质男、男童、女、女童带领针织衬衫

美国　３４０　棉质男、男童衬衫，非针织

美国　３４０-Ｚ　其中色织棉质男、男童衬衫，非针织

美国　３４１　棉质女、女童衬衫，非针织

美国　３４１-Ｙ　其中色织棉质女、女童衬衫，非针织

美国　３４２　棉质短裙美国　３４５　棉质针织套衫

美国　３４７／８　棉质男女及男女童长裤、便裤、外短裤

美国　３５０　棉质晨衣等

美国　３５１　棉质夜衣和睡衣

美国　３５２　棉质内衣

美国　３５９Ｃ　棉质工装裤及背带裤

美国　３５９Ｖ　棉质背心

美国　３６０棉质枕套和靠垫

美国　３６０Ｐ　其中棉质枕套

美国　３６１　棉质床单

美国　３６３　棉质毛圈及其他起绒毛巾

美国　３６９Ｄ　棉质茶巾

美国　３６９Ｈ　棉质女包

美国 ３６９Ｌ　棉质包袋

美国　４１０　毛纺毛呢

美国　４１０Ａ　其中粗纺毛呢

美国　４１０Ｂ　其中精纺毛呢

美国　４３３　毛质男、男童西装式外衣

美国　４３４　毛质其他男、男童外衣

美国　４３５　毛质女、女童外衣

美国　４３６　毛质连衣裙

美国　４３８　毛质男、女针织衬衫

美国　４４０　毛质男、女衬衫，非针织

美国　４４０Ｍ　其中男衬衫，非针织

美国　４４２　毛质短裙

美国　４４３　毛质男、男童西装套

美国　４４４　毛质女、女童西装套

美国　４４５／６　毛质男、女，男童、女童毛衫

美国　４４７　毛质男、男童长裤、便裤、外短裤

美国　４４８　毛质女、女童长裤、便裤、外短裤

美国　６０７　短纤维纱

美国　６１１　人棉布

美国　６１３　人造纤维平纹布

美国　６１４　人造纤维夫绸及阔幅布

美国　６１５　人造纤维印花用布

美国　６１７　人造纤维斜纹布及贡缎

美国　６３１　人造纤维手套及露指手套

美国　６３３　人造纤维男、男童西装式外衣

美国　６３４　人造纤维其他男、男童外衣

美国　６３５　人造纤维女、女童外衣

美国　６３６　人造纤维连衣裙

美国　６３８／９　人造纤维男、女，男童和女童针织衬衫

美国　６４０　人造纤维男、男童衬衫，非针织

美国　６４１　人造纤维女、女童衬衫，非针织

美国　６４２　人造纤维短裙

美国　６４５／６　人造纤维男、女，男童和女童毛衫

美国　６４７　人造纤维男、男童长裤、便裤、外短裤

美国　６４８　人造纤维女、女童长裤、便裤、外短裤

美国　６４９　人造纤维胸围及胸托类服装

美国　６５０　人造纤维晨衣等

美国　６５１　人造纤维夜衣及睡衣

美国　６５１Ｂ　其中人造纤维婴儿连脚睡衣

美国　６５２　人造纤维内衣

美国　６５９Ｃ　人造纤维工装裤及背带裤

美国　６５９Ｈ　人造纤维帽子

美国　６５９Ｓ　人造纤维游泳装

美国　６６９Ｐ　塑料编织袋

美国　６７０Ｌ　人造纤维箱、包、袋

美国　８３１　麻棉混纺手套和露指手套

美国　８３３　麻棉混纺男、男童西装式外衣

美国　８３５　麻棉混纺女、女童外衣及夹克衫

美国　８４０　麻棉混纺梭织衬衫

美国８４２　麻棉混纺短裙

美国　８４５　麻棉混纺毛衫

美国　８４６　丝混纺毛衫

美国　８４７　麻棉混纺长裤、便裤、短裤

第二组

国别　类　别　商　品　名　称

美国　３３０　棉质手帕

美国　３３２　棉质袜类

美国　３４９　棉质胸围及胸托类服装

美国　３５３　棉质男、男童羽绒外衣

美国　３５４　棉质女、女童羽绒外衣

美国　３５９-０　棉质工装裤、背带裤、背心外的其他类服装

美国　４３１　毛质手套和露指手套

美国　４３２　毛质袜类

美国　４５９　其他毛质服装

美国　６３０　人造纤维手帕

美国　６３２　人造纤维袜类

美国　６４３　人造纤维男、男童西装套

美国　６４４　人造纤维女、女童西装套

美国　６５３　人造纤维男、男童羽绒外衣

美国　６５４　人造纤维女、女童羽绒外衣

美国　６５９-０　除帽子、游泳装以外的人造纤维其他服装

第三组

国别　类　别　商　品　名　称

美国　２０１　其他纱

美国　４００　毛纱

美国　６００　长纤维弹力线

美国　６０３　人造短纤纱

美国　６０４　合成短纤纱

美国　６０６　长纤维非弹力纱

美国　２２０　特别织法布

美国　２２２　针织布

美国　２２３　非梭织布

美国　２２４　起绒和栽绒布

美国　２２５　斜纹劳动布

美国　２２７　牛津布

美国　２２９　特殊用途布

美国　４１４　其他毛织物

美国　６１８　纤维素长纤维织物

美国　６１９　聚合非纤维素长纤维织物

美国　６２０　其他非纤维素长纤维织物

美国　６２１　印刷用布

美国　６２２　玻璃纤维长丝织物

美国　６２４　重量计含１５％但少于３６％毛的梭织人纤织物短纤维／长纤维混纺织物

美国　６２５　夫绸及阔幅布

美国　６２６　印花用布

美国　６２７　平纹布

美国　６２８　斜纹布及贡缎

美国　６２９　其他人造织物

美国　３６２　棉质床罩及被套

美国　３６９-０　其他棉制品（不含３６９Ｄ、３６９Ｈ、３６９Ｌ）

美国　４６４　毛毯

美国　４６５　地毯类

美国　４６９　其他毛制品

美国　６６５　地毯类

美国　６６６　其他家私布

美国　６６９-０　其他人造制品（不含６６９Ｐ）

美国　６７０-０　包袋（不含６７０Ｌ）

第四组

国别　类　别　商　品　名　称

美国　８３２　麻棉混纺袜类

美国　８３４　麻、棉混纺其他男、男童外衣及夹克衫

美国　８３６　麻、棉混纺连衣裙

美国　８３８　麻、棉混纺针织衬衫及背心

美国　８４３　麻、棉混纺男及男童西装套

美国　８４４　麻、棉混纺女及女童西装套

美国　８５０　麻、棉混纺浴衣及晨衣

美国　８５１　麻、棉混纺夜衣及睡衣

美国　８５２　麻、棉混纺内衣

美国　８５８　麻、棉混纺领饰

美国　８５９　麻、棉混纺其他服装

加拿大　１　外衣、夹克和雨衣

加拿大　１ａ　其中夹克衫

加拿大　１ｂ　其中外衣

加拿大　２　冬季外装

加拿大　２ａ　大格绒衬衫（男、男童、儿童）

加拿大　３ａ　套装、西装式夹克和上衣（男、男童、儿童）

加拿大　３／４ａ　套装、西装式夹克和上衣（女、女童、儿童）

加拿大　４ｂ　连衣裙和短裙

加拿大　５　长裤、工作服和短裤

加拿大　５ａ　其中长裤（男、男童、女、女童）

加拿大　５ｂ　其中毛料长裤（男、男童）

加拿大　６　缝制领衬衫（男、男童、儿童）

加拿大　７／８ａ　针织衬衫、女衬衫、文化衫、卫生衫（男、男童、女、女童、儿童）

加拿大　７／８ｂ　其中梭织衬衫／女衬衫（女、女童）和其他衬衫（男、男童）

加拿大　８ｃ　运动套装

加拿大　９　内衣

加拿大　１０　睡衣和浴衣

加拿大　１１　毛衣

加拿大　１１ａ　其中毛衣（男、男童）

加拿大　１２　游泳装

加拿大　１３　紧身内衣

加拿大　１４　婴儿服装

加拿大　１４ａ　其中其他婴儿服装

加拿大　３１ａ　精梳毛织物

加拿大　３２ａ　棉布

加拿大　３６　涤棉布

加拿大　３６ａ　涤棉布（经处理的）

加拿大　４１ａ　床单

加拿大　４１ｂ　枕套

加拿大　４２ａ　梭织棉起毛盥洗及厨房用巾

加拿大　４３　袜子

加拿大　４４ 工作手套和手套衬里

加拿大　４５ａ　未涂胶手提包

配额类别表

国别　 类别　品名

欧共体　１　棉纱、线

欧共体　２　梭织棉布

欧共体　２Ａ　棉花色布

欧共体　２Ｂ　棉坯布

欧共体　２Ｃ　棉漂白布

欧共体　２Ｎ　窄幅梭织棉布

欧共体　２Ｇ　医用纱布

欧共体　３　化纤梭织布

欧共体　３Ａ　化纤梭织花色布

欧共体　３Ｂ　化纤梭织坯布

欧共体　３Ｃ　化纤梭织漂白布

欧共体　４　针织Ｔ恤衫、文化衫

欧共体　５　羊毛衫

欧共体　５Ａ　羊绒衫

欧共体　６　梭织裤子

欧共体　６Ｓ　梭织短裤

欧共体　７　梭织、针织女衬衫

国　别　类　别　品　名

欧共体　８　梭织男衬衫

欧共体　９　毛巾

欧共体　１０　针织手套

欧共体　１２　袜子

欧共体　１３　针织内裤

法国、荷比卢　１５　梭织女风衣

法国、意大利、英国　１６　梭织套装

欧共体　１８　梭织睡衣

欧共体　１９　梭织手帕

欧共体　２０／３９　梭织床单、台布

欧共体　２１　羽绒服、夹克衫

欧共体　２２　化纤纱

欧共体　２３　化纤布

德、法、意、荷比卢、英　２４　针织睡衣

欧共体　２６　女外衣

英　国　２７　女裙

法国、意大利　２９　女套装

法国、荷比卢、英国　３１　胸罩

欧共体　３２　梭织起绒布

法、荷比卢、英、爱尔兰　３３　塑料编织袋

法　国　３６　断丝

欧共体　３７　梭织人造棉布

欧共体　３７Ａ　花色人棉布

意大利　４０　梭织窗帘、装饰布

法　国　５９　地毯

意大利　６６　旅行用毯

德国、法国　６７　针织服装配件

法　国　６７Ａ　针织包装袋

法国、英国　６８　婴儿服装

欧共体　７３针织运动套

欧共体　７６　梭织工作服

法国、意大利　７８　其它梭织服装

国　别　类　别　品　名

德国、法国　８３　其它针织外衣

法国、英国　８７　梭织手套

法国、荷比卢　９１　帐蓬

配额品类表

国别　 类别　品名

芬　兰　１　针织袜

芬　兰　２　针织内裤

芬　兰　３　文化衫、Ｔ恤衫

芬　兰　５　裤子

芬　兰　６　女衬衫

芬　兰　７　男衬衫

芬　兰　８夹克衫、防寒服

挪　威　１　夹克衫、防寒服

挪　威　２　裤子

挪　威　５　男衬衫

挪　威　７　床单

挪　威　７０　渔网

奥地利　１　男衬衫

奥地利　２Ａ　针织内裤

奥地利　２Ｂ　文化衫、Ｔ恤衫

奥地利　３　夹克衫

对美非配额纺织品类别

国别　类　别　商　品　名　称

美国　８００　丝麻纱线

美国　８１０　丝麻织物

国别　类　别　商　品　名　称

美国　８６３　丝麻毛巾

美国　８７０　丝麻行李袋

美国　８７１　丝麻手袋及扁包

美国　８９９　丝麻制成品

对欧共体非配额纺织品类别表

国别　类　别　品　名

欧共体　１４　男梭织大衣

欧共体　１７　男梭织短大衣

欧共体　２８　针织裤子

欧共体　３４　塑料合成织物

欧共体　３５　合成纤维长丝梭织物

欧共体　４１　合成纤维长丝

欧共体　４２　人造纤维纱

欧共体　４３　人造细丝纱

欧共体　４６　羊毛

欧共体　４７　粗羊毛纱

欧共体　４８　精纺羊毛纱

欧共体　４９　零售羊毛纱

欧共体　５０　羊毛梭织布

欧共体　５１　粗梳或精梳棉

欧共体　３８Ａ　针织帘幕、帷幔

欧共体　３８Ｂ　梭织帘幕、帷幔

欧共体　５３　棉质罗纱

欧共体　５４　短棉、废棉

欧共体　５５　短棉、废棉

欧共体　５６　合成纤维纱

欧共体　５８　结织地毯

欧共体　６０　手工挂毯

欧共体　６１　胶合梭织布

欧共体　６２　软花线、薄纱

欧共体　６３　针织弹性化纤布

欧共体　６５　针织布

欧共体　６９　针织衬裙

欧共体　７０　化纤裤袜、长袜

欧共体　７２　游泳装

欧共体　７４ 针织女套装

欧共体　７５　针织男套装

欧共体　７７　梭织滑雪套装

欧共体　８４　梭织服装配件

欧共体　８５　梭织领带、领饰

欧共体　８６　胸衣带、吊袜带

欧共体　８８ 非针织袜

欧共体　９０　化纤绳、索、缆

欧共体　９３　梭织包装带

欧共体　９４　填料及其制品

欧共体　９５　毡、毡制品

欧共体　９６　无纺布

欧共体　９７　渔网

欧共体　９８　其它网状物

欧共体　９９　树胶硬挺布

欧共体　１００　涂层布

欧共体　１０１　非化纤绳、索、缆

欧共体　１０９　帆布

欧共体　１１０　充气垫

欧共体　１１１　梭织野营用品

欧共体　１１２　其它梭织制品

欧共体　１１３　墩布、抹布

欧共体　１１４　机器用梭织布

附件二：

对设限国家出口纺织品所需证书种类

（一）对欧洲共同体出口：

１、配额类别须申请出口许可证。

２、非配额类别须申请装船证书，作为出口统计凭证。

３、对协议项下手工制纺织品，须申请手工制品证书。

４、对协议项下第一、二组商品，除申请出口许可证或装船证书外，还须申请纺织品产地证。

５、对通过欧洲共同体转口，加工后再出口，以及外部加工（ＯＰＴ）纺织品，须申请出口许可证，出具纺织品产地证。

（二）对美国出口：

１、所有协议项下类别均须申请出口许可证。

２、对金额在２５０美元以下的样品输出勿须申请出口许可证。

（三）对加拿大、挪威、奥地利出口：

１、配额类别（包括协商类别）须申请出口许可证。

２、非配额类别勿须申请证书。

（四）对芬兰出口：

１、配额类别须申请出口许可证。

２、非配额类别勿须申请证书。

３、对协议项下手工制纺织品，须申请手工制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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